
屋宇署 地政總署 規劃署

聯 合 作 業 備 考 第 4 號  

發展管制參數  

引言  

本聯合作業備考旨在公布屋宇署、地政總署及規劃署因應發展過程

中共同面對若干發展管制參數時採用的做法。  

屋宇署、地政總署及規劃署的做法  

2.  在不牴觸若干約制下，三個部門就某些發展管制參數大致採用類似

的做法。現將該等發展管制參數載錄於附件 A。  

3.  請注意，屋宇署、規劃署及地政總署根據相關條例及政府租契按各

自的權限以不同身分行事，並行使不同職能、權力及權利；其中任何一個部門

所行使的任何職能、權力或權利，不會在任何方面影響其他部門的職能、權力

及權利。  

4.  一般而言，規劃署在處理建築圖則時將跟隨屋宇署就總樓面面積計

算及批出總樓面面積寬免的做法，但須遵守相關法定圖則的特定規定。  

5.  由於個別契約和物業的發展參數不盡相同，地政總署會按個別情況

考慮每宗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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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聯合作業備考適用於所有在 2011年 4月 1日或之後呈交建築事務監

督審批有關發展方案的新建築圖則或重大修訂的建築圖則。  

7.  除《建築物條例》第 16(3)(d)條另有規定外，於本聯合作業備考“ 2011

年 1月”版本執行前已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的建築圖則，應參照  “ 2008年 11月”

版本的內容（附錄B）。  

8.  另請注意，本聯合作業備考（連同附錄在內）不會在任何方面限制

或影響政府、地政總署署長及其屬下人員根據政府租契所獲授的權利或他們作

為出租人／業主的權利，他們會以出租人／業主的身分行使該等權利，並保留

所有該等權利，而本聯合作業備考的內容，包括當中的任何用字及表述，不會

在任何方面影響政府租契條款及條件的詮釋。  

屋宇署署長  

 張天祥  

地政總署署長  

  甯漢豪  

規劃署署長  

 李啟榮  

檔號：  BD GR/1-125/6/1/0 (II)  

LD 1/3/1020/96 XX 

TPB/S/OTH/13 

初 版  ：  2 0 0 8 年 1 1 月  
上 次 修 訂 版  ：  2 0 1 1 年 1 月  
本 修 訂 版  ：  2 0 1 7 年 3 月  (助 理 署 長 /拓 展 1 )  

(刪 除 第 7 段 ，修改附錄 A)  

http://hklaw.ccgo.hksarg/glossary.nsf/78497F041F6F488D482566BB0024AD84/20911C94AE5FE5C64825666B00134789?OpenDocument
http://hklaw.ccgo.hksarg/glossary.nsf/78497F041F6F488D482566BB0024AD84/C711CD0C177E3F724825666C000780C1?OpenDocument


附錄 A 
(聯合作業備考 4)  

屋宇署、地政總署及規劃署採用大致相近做法的發展管制參數  

用以計算總樓面面積的  

項目  
屋宇署  1地政總署  規劃署  

公共交通總站  所 有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的 面 積 應 計

算在總樓面面積內，除非相關的

法 定 城 市 規 劃 圖 已 有 規 定 或規

劃許可已有涵蓋。  

所有公共交通總站的面積須計算

在總樓面面積內，除非契約另有規

定。  

所有公共交通總站的面積應計算

在總樓面面積內，除非相關的法定

圖則已有規定或規劃許可已有涵

蓋。  

公共 交通 總 站以 外 的政

府房屋（將會移交政府） 
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  須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除非契約

特別訂明豁免。  
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除非相關的

法定圖則已有規定或規劃許可已

有涵蓋。  

有蓋公眾停車場  所 有 公 眾 停 車 場 應 計 算 在 總 樓

面面積內，除非有關停車場：  

  屬地下停車場；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

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

備考》APP-2 及 APP-111 所訂

的相關準則，而設計方面達至

建築事務監督滿意的程度；以

及  

  必須設置以 符合法定城市規

劃的規定，又或運輸署署長

另有明確要求。  

須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除非契約

特別訂明豁免。  
跟隨屋宇署的做法，除非相關的法

定圖則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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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計算總樓面面積的  

項目  
屋宇署  1地政總署  規劃署  

有蓋私人車位、上落客貨

區  
地 面 或 地 下 停 車 場 可 分 別 獲 批

50% 或 100%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寬

免，但須視乎：  
  有否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

構工程 師及註 冊岩 土工程 師

作業備考》APP-2 及 APP-111
所訂的相關準則，以及設計方

面是否 達至建 築事 務監督 滿

意的程度；以及  
  提供的數目是否不超過《香港

規劃標準與準則》所作提述或

運輸署署長所訂的要求。  

視乎契約條件的規定，這些空間或

當中部分空間可不計算在總樓面

面積內。  

跟隨屋宇署的做法，就符合《香港

規劃標準與準則》或運輸署署長所

訂的要求而設的附屬設施可獲批

50%或 100%的總樓面面積寬免。  

車位樓層大堂  地 面 或 地 下 停 車 場 大 堂 可 分別

獲批 50%或 100%的總樓面面積

寬免，但須符合以下情況：  
  對於地下停車場，如大堂位於

地 面 並 只 服 務 該 地 下 停 車

 場，可獲批 100%的總樓面面

 積寬免；  
  所涉及的面積大小合理；  
  有關大堂所服務樓層的 所有

部分沒 有須計 算的 總樓面 面

 積；以及  

視乎契約條件的規定，可跟隨屋宇

署的做法，如有疑問，應參閱《地

政處作業備考》第 4/2014 號。  

跟隨屋宇署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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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計算總樓面面積的  

項目  
屋宇署  1地政總署  規劃署  

  該大堂並非作為發展項目的

 通道。（請參閱《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APP-2）  

為住 宅發 展 項目 而 設的

有蓋行人道  
敞 開 式 有 蓋 行 人 道 可 獲 豁 免 計

算在總樓面面積內，但須符合：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42 所訂的準則；以及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51 所 訂 的 先 決 條件 及

總樓面面積寬免整體上限的
2規定 。  

可跟隨屋宇署的做法，如有疑問，

應 參 考 《 地 政 處 作 業 備 考 》 第

4/2014 號。  

跟隨屋宇署的做法，除非相關的法

定圖則另有規定。  

住宅康樂設施  可 獲 豁 免 計 算 在 總 樓 面 面 積

內，但須符合：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04 所訂的準則；以及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51 所 訂 的 先 決 條件 及

總樓面面積寬免整體上限的

規定。  

可獲豁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但

須視乎有否符合《地政處作業備

考》第 4/2000(B)號所訂的準則及

契約條件的規定。  
 

如相關的法定圖則已有規定或規

劃許可已有涵蓋，可獲豁免計算在

總樓面面積內。  
 
在處理住宅康樂設施方面，一般會

跟隨屋宇署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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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計算總樓面面積的  

項目  
屋宇署  地政總署 1 規劃署  

露天平台  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  在合理地將樓宇建築位置移後的

情況下，可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

內。  

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  

1  總樓面面積的計算問題只適用於有提述最高許可總樓面面積的契約條件。地政總署以土地持有人的身分保留處理本附錄所提及事宜的權利。  
2  如為住宅發展項目而設的有蓋人行道是根據《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42的要求提供綠化並達至建築事務

監督滿意的程度，或可豁免計算入總樓面面積寬免整體上限。  

本修訂版： 2017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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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聯合作業備考 4) 

屋宇署、地政總署及規劃署廣泛採用大致相近做法的發展管制參數  
(2008 年 11 月版本 ) 

用 以 計 算 總 樓 面 面 積

的項目  

屋宇署  1地政總署  規劃署  

公共交通總站  所有公共交通總站的面積應計算在

總樓面面積內，除非相關的法定城

市規劃圖已有規定或規劃許可已有

涵蓋。  

所有公共交通總站的面積應計算在

總樓面面積內，除非契約另有規定。 

所有公共交通總站的面積應計算在

總樓面面積內，除非相關的法定城

市規劃圖已有規定或規劃許可已有

涵蓋。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以 外 的

政 府 房 屋 (將 會 移 交 政

府 )  

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  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除非契約特

別訂明豁免。  

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除非相關的

法定城市規劃圖已有規定或規劃許

可已有涵蓋。  

有蓋公眾停車場  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  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  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  

有蓋私人車位、上落客

貨處  

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但須視乎： 

  設計方面是否達至建築事務監

督滿意的程度；以及  

  預留位置是否不超過《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所作提述或運

輸署署長所訂的要求。

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但須視乎： 

  預留位置是否不超過契約條件

所訂的最低要求；以及  

  設計方面是否達至地政總署署

長／運輸署署長滿意的程度。  

符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或運

輸署署長所訂的要求而設的配套設

施將獲豁免。  



用 以 計 算 總 樓 面 面 積

的項目  

屋宇署  1地政總署  規劃署  

車位樓層大堂  如有關大堂所服務樓層的全部分沒

有須計算的總樓面面積，及該大堂

並非設在街道的樓層作為發展項目

的主要通道，便不計算在總樓面面

積內 (請參閱 PNAP13)。  

跟隨屋宇署的做法，如有疑問，應

參 閱 《 地 政 處 作 業 備 考 》 第

APSRSE 1/98 號。  

跟隨屋宇署的做法。  

為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而 設

的有蓋行人道  

敞開式有蓋行人道可獲豁免計算在

總樓面面積內，但須視乎有否符合

PNAP 116 所訂的準則。  

跟隨屋宇署的做法，如有疑問，應

參 考 《 地 政 處 作 業 備 考 》 第

APSRSE 1/98 號。  

跟隨屋宇署的做法。  

康樂設施  可獲豁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但

須視乎有否符合 PNAP 229 所訂的

準則。  

可獲豁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但

須視乎有否符合《地政處作業備考》

第 4/2000 號所訂的準則。  

如相關的法定城市規劃圖已有規定

或規劃許可已有涵蓋，可獲豁免計

算在總樓面面積內。  

在處理康樂設施方面，一般會跟隨

屋宇署的做法。  

露天平台  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  在合理地將樓宇建築位置移後的情

況下，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  

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  

1  總樓面 面積的 計算問 題只 適用於有 提述最 高許可 總樓 面面積的 契約條 件。  

(2008 年 1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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